
公告编号：2026-002 

1 

 

证券代码：834713      证券简称：毅能达           主办券商：西南证券 

 

深圳毅能达金融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重新和银行签署授信合同暨股东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2020年 6月 22日毅能达因总部基地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与深圳农村商业银行

上步支行签署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8,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合同且已实施。2024 年

10 月 17 日毅能达为经营所需与深圳农村商业银行上步支行签署额度为人民币

6000万元的综合授信合同亦已实施。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上述授信余额人

民币 19068万元。公司拟与深圳农村商业银行上步支行签署额度为 19,000万元，

期限 60 个月的综合授信合同，置换存量授信以降低综合融资成本，置换完成后

在深圳农村商业银行上步支行的授信余额不超过 19000万元。 

公司拟以本公司名下位于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光科三路 8 号的毅能达大

厦（产权证：粤（2024）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106569 号、粤（2024）深圳市不动

产权第 0106558号）作为抵押担保物，担保期限为公司本次授信存续期间；拟以

本公司名下专利“一种智能卡生产用全自动高效晾干机”【ZL202110617703.9、

证书号第 5687274号】作为质押担保物；拟以本笔授信抵押物当前及未来租金收

入提供质押担保，担保期限为公司本次授信存续期间。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拟按原授信以其持有公司的 51.70%的

股权进行质押，为公司本次综合授信申请无偿提供全额担保，担保性质为连带保

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公司授信存续期间，综艺股份为公司本次综合授信提供

质押担保事项尚需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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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能达的第二大股东黄玮女士及其配偶李永毅先生拟按原授信以黄玮女士

持有的公司 32.65%的股权进行质押，为公司本次综合授信申请无偿提供全额担

保，担保性质为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公司本次授信存续期间。 

具体授信合同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1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拟重新和银行签署授信合同暨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票5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与深圳农村商业银行上步支行签署授信合同系为置换存量授信以降

低综合融资成本，对公司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不存在危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行为，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业务完整性和独立性不会造成不利影响，具

有合理性、必要性。 

上述交易中公司股东延续无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各自质押名下本公司的股

权，有助于公司顺利与银行签署授信合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影

响公司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目录  

《深圳毅能达金融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深圳毅能达金融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9日 

 

 


